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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一 不 及 格 累 計 兩 次 才 退 學

學校要聞

【 記 者 廖 卿 如 報 導 】 本 校 退 學 制 度 將 有 新 變 革 ， 累 計 二 次 

二 一 才 退 學 的 新 規 定 已 於 六 日 召 開 的 第 四 十 次 校 務 會 議 中 

無 異 議 通 過 ， 待 送 教 育 部 備 查 後 ， 預 計 本 學 期 正 式 公 佈 實 

施 。 

 

在 此 次 校 務 會 議 中 修 改 本 校 學 則 的 草 案 已 大 部 份 通 過 ， 其 

中 許 多 同 學 關 心 之 原 學 則 三 十 七 條 關 於 因 學 業 因 素 退 學 的 

規 定 ， 也 在 會 中 決 議 通 過 改 為 「 各 系 修 讀 學 士 學 位 學 生 學 

期 學 業 成 績 不 及 格 科 目 之 學 分 數 ， 達 該 學 期 修 習 學 分 總 數 

二 分 之 一 且 累 計 二 次 者 ， 應 令 退 學 。 各 系 修 讀 學 士 學 位 之 

僑 生 、 外 國 學 生 、 海 外 回 國 升 學 之 蒙 藏 生 、 原 住 民 族 籍 學 

生 、 領 有 殘 障 手 冊 之 視 障 、 聽 障 、 語 言 障 礙 及 多 重 障 礙 學 

生 、 派 外 人 員 子 女 學 生 及 符 合 教 育 部 規 定 條 件 之 大 學 運 動 

績 優 學 生 ， 學 期 學 業 成 績 不 及 格 科 目 之 學 分 數 ， 達 該 學 期 

修 習 學 分 總 數 三 分 之 二 且 累 計 二 次 者 ， 應 令 退 學 。 但 學 期 

修 習 科 目 在 九 學 分 以 下 者 （ 不 含 九 學 分 ） ， 得 不 受 前 二 項 

規 定 之 限 制 。 」 

 

針 對 此 項 新 規 定 ， 教 務 長 徐 錠 基 表 示 ， 學 校 對 於 此 一 議 題 

已 討 論 了 一 年 多 ， 而 在 本 學 期 教 務 會 議 提 出 之 前 也 已 召 集 

各 教 學 單 位 討 論 並 達 成 共 識 。 在 之 前 學 校 並 對 其 他 學 校 對 

「 二 分 之 一 不 及 格 退 學 制 」 的 態 度 有 所 了 解 ， 當 時 贊 成 刪 

除 與 決 定 保 留 的 學 校 就 大 約 各 佔 一 半 。 贊 成 刪 除 的 立 場 主 

要 是 覺 得 不 應 只 憑 一 次 的 不 及 格 成 績 達 二 分 之 一 就 令 學 生 

退 學 ， 這 樣 會 使 同 學 的 受 教 權 被 剝 奪 ， 而 「 累 計 二 分 之 一 

退 學 制 」 可 以 多 給 貪 玩 或 是 成 績 不 佳 的 同 學 一 次 機 會 。 相 

反 的 意 見 則 認 為 對 於 成 績 不 好 的 同 學 應 提 早 讓 他 退 學 ， 做 

其 他 生 涯 規 劃 ， 則 「 二 分 之 一 不 及 格 退 學 制 」 就 應 該 保 留 

。 



 

數 學 系 鄭 惟 厚 老 師 表 示 ， 反 正 大 學 有 修 業 年 限 的 限 制 ， 所 

以 贊 成 放 寬 退 學 的 規 定 。 這 樣 一 來 可 以 對 太 散 漫 的 學 生 有 

嚴 重 的 警 告 ， 若 其 依 舊 因 累 計 二 一 而 被 退 學 則 就 無 話 可 說 

了 。 另 外 ， 放 寬 退 學 規 定 也 可 以 讓 老 師 在 打 分 數 時 減 低 心 

理 壓 力 ， 這 樣 也 可 以 加 強 把 關 學 生 的 素 質 。 

 

學 生 們 對 此 也 有 不 同 看 法 ， 夜 法 文 的 黃 于 殷 並 不 贊 成 放 寬 

退 學 制 度 ， 她 覺 得 這 樣 只 會 讓 學 生 更 加 有 恃 無 恐 ， 加 上 她 

以 為 學 校 老 師 的 要 求 並 不 會 太 高 ， 所 以 「 二 分 之 一 不 及 格 

退 學 制 」 並 非 太 嚴 格 ， 若 再 放 寬 應 該 會 降 低 學 生 的 素 質 及 

自 律 的 精 神 。 而 另 一 位 許 克 勤 同 學 則 贊 成 放 寬 退 學 規 定 ， 

他 以 為 這 樣 一 來 對 於 環 境 不 適 應 的 同 學 可 以 有 較 多 一 次 的 

機 會 ， 而 且 可 以 降 低 同 學 因 為 「 二 分 之 一 不 及 格 退 學 制 」 

之 後 所 付 出 的 高 度 成 本 和 代 價 。 

 

至 於 累 計 二 次 二 一 才 退 學 的 新 規 定 實 施 時 間 ， 教 務 處 李 琳 

秘 書 表 示 ， 本 校 學 則 草 案 雖 已 在 校 務 會 議 中 通 過 ， 但 接 下 

來 仍 須 在 文 句 上 小 幅 修 正 後 方 能 送 教 育 部 備 查 ， 之 後 才 能 

正 式 公 佈 實 施 ， 她 強 調 本 學 期 就 可 以 開 始 適 用 。 而 針 對 學 

則 中 規 定 還 有 少 數 對 字 句 用 法 的 爭 議 ， 校 長 指 示 請 各 委 員 

將 通 過 之 學 則 草 案 攜 回 研 議 ， 如 有 意 見 ， 則 請 以 書 面 形 式 

送 交 行 政 副 校 長 室 ， 然 後 請 行 政 副 校 長 及 部 份 委 員 ， 就 各 

不 同 之 意 見 ， 在 不 變 更 草 案 精 神 的 原 則 做 適 當 修 正 。


